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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情況，全部 19 萬 4,000 多人中高達 8 成 3 來自印尼，但

目前市場人力供需失衡、人力業者須受制印尼政府多項規定

也讓民眾連連，由於越南政府已決定實施新規定，對在國外

逃跑的越南勞工科以高額罰金等處罰，勞委會也應該解凍，

以為護民眾權益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越南勞工逃跑比率居高不下，勞委會 2005 年 1 月起宣布凍結引進越南家庭看護工來台，我

國外籍家庭看護工市場目前也呈高度依賴印尼人力市場情況，全部 19 萬 4000 多人中高達 8

成 3 來自印尼，目前市場人力供需失衡、人力業者須受制印尼政府多項規定讓人抱怨。我

國外籍家庭看護工集中在印尼，但印尼已宣布未來將減少勞力輸出，來台印勞人力恐越來

越少，在我國看護工輸入國來源不多的情況下，若越南新政策奏效，我國也應考慮重新開

放越南家庭看護工來台。 

二、若要尋找其他外勞來源國，緩不濟急；勞委會應重新開放越南看護工來台，回歸市場機制

，讓僱主有較多的選擇。若我國宣布解凍，先前被凍結的 1.5 萬名越南看護工很快就可入境

。 

（三十二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國人攜帶外幣入境，一般來說若總值

超過美元 1 萬元，依規定須向海關申報，否則會遭沒收，但

攜帶人民幣入境上限為 2 萬元，未申報就必須沒收超額部分

，如以台幣換算，可攜帶入境之人民幣總額遠低於可攜帶入

境之美元。根據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，民

眾若攜帶 2 萬元以上人民幣入境，依規定必須向海關申報，

政府對其他外幣限額都相同，唯獨人民幣另訂入境額度門檻

，讓許多台商相當不便，財政部關務署應可再討論放寬人民

幣入境上限，以為護民眾權益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人攜帶外幣入境，一般來說若總值超過美元 1 萬元（約 30 萬元台幣），依規定須向海關

申報，否則會遭沒收。 

二、據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，民眾若攜帶 2 萬元（約 9.7 萬元台幣）以上人民

幣入境，依規定必須向海關申報。如以台幣換算，可攜帶入境之人民幣總額遠低於可攜帶

入境之美元。政府對其他外幣限額都相同，唯獨人民幣另訂入境額度門檻，讓許多台商相

當不便，財政部關務署應可再討論放寬人民幣入境上限，以為護民眾權益。 


